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玩啤一下 2023 桃園啤酒節 

獎項領取確認單暨兌獎切結書 

中 獎 人 姓 名  
中獎人簽字 

(親簽) 
 

獎 項 

□COLT PLUS 汽車(享樂型) 

□桃園水天使診所星肌動增肌減脂療程一組(共 28堂) 

□土生國際貴腐酒榭密雍及西拉卡本內葡萄酒禮盒 

□存在音樂原創自有品牌 Sophia 木吉他 

□九頭龍清酒禮盒 

□家用爆米花機 

□傳香咖啡藝妓咖啡豆及綜合濾掛咖啡包組合 

□精釀啤酒組 

□久家本店-青 柚子酒 

□日本進口水果酒組 

□奉茗堂 IT’S RUBY禮盒 

□金宏釀樹葡萄雙入禮盒 

□AMA巨峰葡萄桶陳加烈酒 

□Ocean啤酒杯組(6入) 

□德國艾英格 節慶禮盒組 

□可口可樂絕版露營椅 

□桃園啤酒節 x灰塵魚限量啤酒杯(1組/2款) 

□可口可樂絕版水桶包 

□可口可樂絕版陶瓷馬克杯 

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 

外籍人士 

護照號碼 
 

指定通訊/ 

收件地址 
茲同意啟點行銷有限公司將應贈送獎項寄送至本人指定之收件地址，做為本人收受獎項之方式。 

 

聯絡電話 市話：（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Mail  

戶 籍 地 址  

※啟點行銷有限公司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 

啟點行銷有限公司(以下稱本公司)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規定，向 台端告知下列事項： 

一、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 

069 契約、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090 消費者、客戶管理與服務 

107 採購與供應管理 120 稅務行政 

129 會計及相關服務   

二、個人資料蒐集之類別：匯款同意書所載  

三、本公司對於 台端提供之個人資料，將妥為保存，並遵循以下原則使用 台端的個人資料：  

(一) 本公司將於存續期間內於前述第一項目的內使用 台端提供之個人資料，不另做其他用途。  

(二) 本公司將於國內使用 台端提供之個人資料，不會傳輸至其他國家或第三人。  

四、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，針對 台端所提供之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，若有個人資料權益相關問題，

歡迎與本公司聯絡 

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

請求補充或更正。 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 

請求刪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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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台端可拒絕提供全部或部分個人資料，但若 台端不願意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的個人資料，將可能影響 台

端參加或接受本公司所提供服務之權益。  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啟點行銷有限公司向 本人告知上開事項，本人同意 貴中心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。 

 
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獎人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中獎人身分證影本背面黏貼處 

摸彩券正本黏貼處 

1.請黏貼中獎人之身份證影本。 
2.未滿 14 歲兒童中獎，應由其法定代理人、監護人等法定監護人代理簽核相關文件或領

取。尚未領得身分證者，請黏貼中獎人其法定代理人之身分證影本，另檢附中獎人戶口
名簿或全戶戶籍謄本影本(須為 3個月內核發之版本)。 

3.影本須為民國 94年 12月 21日以後換(新)發之身分證。 
4.身分證影本務必清晰可辨識，並請裁切至適當大小後再黏貼。 
5.參加者保證所填報之資料均屬真實、正確，無任何造假、杜撰。 
6.中獎人連絡電話需與參與本活動使用之電話號碼相符。  
7.本表格將嚴格遵守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外，此兌獎領取確認單，將執行留存

證明使用，不另作他用，敬請民眾放心。 
8. 領獎期限內未完成相關手續或領獎者，視同放棄得獎權利，不接受開立扣繳憑單者，

亦同。 

注意事項： 
1. 除獎項 1、獎項 2 外，其餘獎項給付方式原則上以郵件掛號寄送之。 
2. 中獎者需填妥領取確認單暨兌獎切結書並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，於 8/25(五)23:59

前將相關資料郵寄至「242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 560號 13樓 玩啤一下 2023桃園啤酒
節活動小組收」，以郵戳為憑，若超過期限恕不得兌換。若該筆中獎資料有疑義，主辦
單位/執行單位有權請中獎者提出身分證明文件以供佐證。 

3.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，機會中獎之中獎人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時，獎金金額或獎
項市價超過新台幣一千元者，應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。獎金金額或獎項市價超過新臺幣
二萬元者，應扣繳百分之十的所得稅。機會中獎之中獎人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
時，獎金金額或獎項市價應扣繳百分之二十的所得稅。中獎人應配合提供身分證明文件
影本供主辦單位依法辦理扣繳或申報。不願配合出示或拒絕支付稅金者，視同無條件放
棄中獎權利與獎項。  

4.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擁有保留、修改、暫停及解釋內容之權利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  1 1 2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
